
万源市房屋征补和物资储备中心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

类别

事项

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

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

报电话

机构

信息

1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电话、传

真、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2019）、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国

办发〔2016〕80号）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形成（变更）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2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调整情况确

定的本部门最新法定职能

3领导分工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工作分工、标

准工作照

4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办公电话

5下设单位

概况

下属单位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

办公电话

政策

文件

6法律、法

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2007）、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获得信息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7部门和地

方政府规

章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

（2011）

房屋

征收

信息

8“四规一

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
障性安居工程、旧城区改建计划涉及

的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获得信息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9征收范围

确定

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经市、县级人

民政府审定的征收范围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形成、获得

（变更）3个工

作日内；

公示期不得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事项

类别

事项

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

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

报电话

房屋

征收

信息

10征收告

知

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发布征收公告，不

动产登记中心或房屋交易中心、公

安、工商、行政审批局、规划等部门

暂停办理相关业务(暂停期限最长一

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形成、获得

（变更）2个工作

日内。

公示期不得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11 前期调

查情况

摸底调查：入户调查通知。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2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房屋调查结果：征收范围内房屋建成

时间、地点以及结果（包括权属、区

位、用途、建筑面积调查登记初步、

最终结果。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2个工作

日内；

公示期不得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组织规划、建设、国土、城管等相关

部门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

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的结果。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2个工作

日内；

公示期不得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

12房屋征

收补偿方

案(征求意

见稿)

房屋征收目的、房屋征收主体、房屋

征收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房屋

征收范围和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用于产权调换

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交付时间、停产停

业损失补偿标准、征收补偿协议的签

订期限、搬迁期限和搬迁过渡方式、

过渡期限、补助和奖励标准、其他事

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征求意见

期不得少于 30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事项

类别

事项

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

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

报电话

房屋

征收

信息

13听证会

方案征求意见期满后，因半数以上被

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持不同

意见，政府应按照有关听证规定，组

织由被征收人代表和公众代表参加

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进一步

修改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听证会结

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公示期不

得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14房屋征

收补偿安

置方案(修
改后定稿)

房屋征收目的、房屋征收单位、房屋
征收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房屋
征收范围、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用于产权调换
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交付时间、停产停
业损失补偿标准、征收补偿协议的签
订期限、搬迁期限和搬迁过渡方式、
过渡期限、补助和奖励标准、其他事
项。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公示期不

得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15房屋征

收决定

征收范围、征收目的、征收部门、征

收实施单位、征收补偿方案、签约期

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事项，

并停止办理相关手续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评估

信息
16评估

由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选定房地

产估价机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

估办法》（2011）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获得）2个工作

日内；公示期不

得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的被征

收人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



事项

类别

事项

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

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

报电话

17复核结

果

被征收人或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

有异议，向房地产估价机构申请复核

评估的情况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2015）；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

办法》（2011）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获得复核结果之

日起 3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的被征

收人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18评估报

告鉴定结

果

被征收人或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

有异议，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

会申请鉴定的情况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2015）；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

办法》（2011）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获得鉴定结果之

日起 3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的被征

收人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补偿

信息

19征收补

偿决定公

告

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

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址、面积、搬迁

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搬

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给予

被征收人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选择

情况；对被征收人的补偿金在银行专

户存储的情况；作出补偿决定的依据、

理由；被征收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申请行政复

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其他事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公示期不得

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的被征

收人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20征收补

偿协议签

订信息

对评估结果无异议的，签订征收补偿

协议，征收补偿协议包括签订流程、

时间、地点、注意事项补偿结果、货

币补偿付款期限、产权调换房屋交付

期限等。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公示期不得

少于 7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的被征

收人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事项

类别

事项

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

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报

电话

补偿

信息

21补偿结

果

货币安置情况的结果

产权调换房屋房源信息、选房规则以

及产权调换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2019）、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的被征

收人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征收

后续

信息

22房屋征

收与补偿

档案

房屋被征收人的征收与补偿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2019）、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2011）；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1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征收范围

内的被征

收人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房屋

征收

工作

信息

23工作动

态
日常需要公众知晓的工作动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2019）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获得形成

（变更）3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物资

储备

信息

24工作动

态
日常需要公众知晓的工作动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2019）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形成（变更）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公开

指南

25公开指

南

应当公开的内容，以及申请公开的方

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2019）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形成（变更）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事项

类别

事项

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

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报

电话

公开

年报

26公开年

报
上一年度公开的内容和数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2019）

万源市房屋

征补与物资

储备中心

信息形成（变更）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公开
社会

咨询电话：

0818-8602191

监督举报电话：

0818-862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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